亞洲大學兼任教師升等申請繳交資料一覽表
114.12.15修正
	序號
	名      稱
	說     明

	1
	兼任教師送審教師資格申請表
	1. 請至人事室網站下載使用。
2. 請繳1份(勿裝訂)。

	2
	代表著作
	1. 請依據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之一及第六條規定準備。

2.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公開發表之代表著作。
3. 若為外文撰寫需附中文摘要。

4. 請繳1式5份(藝術作品須7份)(需裝訂)。
5. 申請人所送審之代表(參考)著作一經受理，不得任意更換。

	3
	代表著作合著人證明（若為獨立完成者，免附）
	1. 版本更新：請至人事室網站下載使用。
2. 代表作如係數人合著，僅可1人送審，送審教師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送審教師應以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份、比例並由合著者簽章證明。但下列情形，得免繳交合著者簽章證明：
(1) 送審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2) 送審者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者簽章證明部分。
3. 請繳1式5 份(藝術作品須7份)，並裝訂於代表著作全文前頁。

	4
	參考著作
	1.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公開發表參考著作。
2. 請依據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之一及第六條規定準備。

3. 期刊發表之參考著作應檢送抽印本，如為研討會論文，需檢附論文正式審查程序之證明、出版頁(含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等)。

4. 如為專書著作至多檢送3冊。
5. 須依履歷表登載次序篇數裝訂(專書除外)
6. 請繳1式5份(藝術作品須7份) (需裝訂，每篇著作請用有色紙隔頁)。
7. 申請人所送審之代表(參考)著作一經受理，不得任意更換。

	6
	著作目錄一覽表
	1. 著作目錄包含：1.代表著作、2.參考著作。

2. 與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全文一起裝訂，置於首頁。

	7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期間之研究績效
	1. 請檢附條列式研究績效清單，勿檢附全文。

2. 請繳1式5份(藝術作品須7份，請獨立提供，勿裝訂於送審著作中)。

	8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1. 如有迴避審查名單，請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
https://www.schprs.edu.tw/index_1.jsp表格下載使用。
2. 迴避名單(最多3名)﹕不宜不具體(例如寫「上次給不及格者」)或4 人以上。
3. 請繳1份(勿裝訂)。

	9
	教師升等教學、研究與產學績效評鑑
	1. 依據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一條:「教師升等之評審內容包括教學、研究與產學、服務、輔導等四大項，考核評分標準係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評鑑指標項目暨評分標準，均以現職年資三年內之事項為限，評審項目均須附具體資料，並依實際表現優劣斟酌加減分，如無佐證資料則不予計分，其通過標準為：…二、兼任教師：教學、研究與產學，任一項成績未達70分以上者，則為不通過升等。

研究成果與產學成果之比例分配介於30％至70％，送審教師可以自行選定研究成果及產學成果佔研究與產學成果之比例分配，但兩者合計須為100％。…」規定辦理。
2. 請至校園入口-人事類-「教師升等考評系統」填報並上傳資料，填報時程請參考「教師升等作業程序」。

	10
	現職之教師證書、現職聘書及足資證明之文件、符合升等年資之聘書、最高學歷證書、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
	1. 請自行依「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上『法令依據暨繳驗證件』勾選之項目繳交教師證書、聘書、或專門職務(與任教職務相關)等證件。
2. 所繳正本經系所查驗無訛於影印後，退還升等申請人；所送影本請系所加蓋單位戳章及「與正本相符」章。
3. 聘書：至少繳交最近6年；其他必要之證明文件，例如：因計算年資需要，檢附在他校之服務或離職證明書或專門職務證件等。
4. 請繳1份(勿裝訂)。

	11
	院教評會會議紀錄影本、系教評會會議紀錄影本(學院提供)
	1. 系教評會會議紀錄、院教評會會議紀錄，請蓋單位戳章，紀錄上應載明應出席及實際出席人數，升等相關議案之決議並應敘明有資格投票之人數及該案同意、不同意、棄權之票數。

	12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1. 請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https://www.schprs.edu.tw/index.jsp)
註冊帳號，人事室開通後，系統將寄密碼至註冊時填寫之e-mail，請依此帳號、密碼登錄系統進行填寫

2. 表格上全部欄位皆需詳實填寫，其中請特別留意-
· 「現職與經歷」： 

· 與送審等級相關之經歷資料並需與本表「法令依據暨繳驗證件」勾選之項目一致。(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7條第2款送審副教授，則需填寫至少3年專任助理教授經歷資料)

· 務必填寫「亞洲大學」之現職資料。

· 「任教科目」：請務必填寫送審當學期於本校實際任教科目資訊(請與系上聯繫確認)。
· 「期刊名稱/出處」：需填寫完整，如欄位空間不足，可於列印出之紙本上以手寫方式補充。

· 「學術專長」、「任教科目」、「代表作」、「代表作審查類科」需具相關性。

3. 填寫完成後，請列印紙本-教育部審查用2份(需貼2吋大頭照、簽名)、外審用5份(藝術作品須7份)。(勿裝訂)
4. 將系統上資料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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